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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这将成为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对于推动个人养老金的发展和养老保障第

三支柱建设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意见》为加快建设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创造良好的条件 

   《意见》针对个人养老金进行了多方面的明确和规范。一是参加

范围。为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的劳动者；二是缴费水平。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上限为

12000 元；三是制度模式。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度，缴费完全

由参加人个人承担。参加人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立个

人养老金账户；四是税收制度。国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五是投资产

品。参加人可自主选择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

险、公募基金等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的金

融产品。参与个人养老金运行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由相关金融监管

部门确定；六是领取规则。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出国（境）定居，或者具有其他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形可以领取；

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领取方式一经确定不得更改。 



《意见》的出台，对于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建设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2015 年正

式明确要加快建设养老保险第三支柱。 

    其中第一支柱为基本的公共养老保险金，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保基本”

的目标，但整体保障水平比较有限，替代率不足 50%。特别是养老金

支付压力和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已难以进一步承载由于快速和大规模

的老龄化而造成的迅速增大的养老重压。 

    第二支柱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多集中在大型国有

企业，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仍然没有能力建立企业年金，造成企业年金

覆盖面太小；且职业年金覆盖人群已接近饱和（超过 82%），增长潜

力有限。 

    第三支柱方面，尽管在老龄化加速和养老保障需求推动下，第三

支柱养老金市场近年来已开始起步发展，保险、基金、银行、信托等

各类金融机构均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具有一定养老功能的金融产品，

但从总体上看，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发展相当薄弱。众多养老保障第三

支柱产品的参与人数、规模和覆盖面都远低于国际水平，且在性质上

大多属于广义上的第三支柱产品，其中的多数并不真正具备养老功能。 

《意见》的出台，将从提升个人和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等方面优化个

人养老金发展环境，为加快建设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创造良好的条件。 

    各金融机构发挥自身优势助力第三支柱的建设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意见》本身只提供了一些框架性的规范，

为使个人养老金得到健康发展，还需要各方齐心协力，合作开展有效

的工作。 

    一是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参与产品提供，鼓励不同业态良性竞争。

应推动各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第三支柱建设。其中，特

别要推动和支持在养老产品方面具有更强专业能力和技术优势的保

险公司发力提供养老金产品，发挥其主力军的作用。同时，要促进金

融机构之间的合作，通过共享数据资源、委托资金运作等方式优化产

品与服务，为参加者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产品和更良好的服务体验。 

    二是支持金融机构研发凸显养老功能、满足多元需求的多样性产

品。针对不同风险偏好、教育水平、投资风格、养老需求的投资者，

设计不同产品，差异化设计产品功能，并为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投资

者提供不同资产配比的产品。 

    三是要求金融机构提高产品风险控制能力。应限制养老产品的投

资范围，避免投向高风险领域。 

    四是完善监管机制。长期以来，不少机构打着养老投资的旗号非

法集资，养老理财投资骗局频发，严重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监管机

制的完善有利于提高投资者对于个人养老金产品的信任感，这需要明

确不同机构的监管分工，并建立部门沟通机制，形成监管合力。由于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制是分业监管，不同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协同制定

个人养老金管理业务的监管规定，并且还需要建立机构准入和产品准



入制度。要按照“同类业务适用同等监管”的原则，综合考虑产品设

计经验、风险控制能力、投资管理水平等因素，针对机构准入尽快建

立统一的规则，选择优秀的投资管理机构开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业务；

监管部门需要对合格养老金融产品的内涵进行严格清晰的界定，同时

出台相关法规对养老产品进行规范，对养老金产品的名称、风险评级

和信息披露等标准予以统一。 

    最后，要求金融机构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要明确信息披露具体细

节、频率和范围等，并进行公开、连续、详尽的信息披露，提高养老

金产品运作信息透明度。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2 年 5 月 23 日，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政

务学院双聘教授申曙光） 


